
國民參與志願服務情形及看法調查結果摘要分析 

近年來部分國民秉持「施比受更有福」的理念，發揮「助人

最快樂，服務最光榮」的精神，積極投入志願服務的行列，燃燒

自己，照亮別人，共同協助推展社會福利服務工作，增進社會祥

和。本部為明瞭國民參與志願服務情形及看法，特就九十一年「

臺閩地區國民生活狀況調查」納入相關問項蒐集資料，經整理統

計分析，提供本部首長及相關業務單位施政參考。 

本次調查訪問日期為民國91年7月26日至8月20日，調查區域

範圍為臺閩地區，調查對象為普通住戶內20歲以上成年人，採電

話訪問調查，在信賴度為95%及誤差不超過1.55%下，抽出有效樣

本數4,062戶。謹將調查結果簡要分析如后： 

一、有79%的成年國民尚不知道政府已訂頒「志願服務法」，知道者

占21%，比一年前僅增加4個百分點，亟待加強宣導。 

(一)78.9%的成年國民表示不知道政府於九十年一月頒布「志願

服務法」，而完全知道者僅占 5.4%，有些知道者占 15.8%。 

(二)知道(包括完全知道及有些知道)政府已頒布「志願服務法」

的比例，就性別觀察，男性與女性並無明顯差異。就年齡觀

察，知道的比例以 50～64 歲者占 28.4%最高，40~49 歲者占

27.3%次之。就教育程度觀察，知道的比例各教育程度間並無



明顯差異。(詳見表一) 

二、有 12%的成年國民(約 186 萬人)在最近一年內曾參與志願服務工

作，惟其中有 56%僅是偶爾參與。 

(一)成年國民在最近一年內曾參與過志願服務工作者占 11.6%，

其中以偶爾參與者占 56.0%最多。 

(二)經常參與志願服務工作者約 82 萬人，若按平均每週參與時

數分，每週服務未滿四小時者占 61.5%，亦即每週服務四小

時以上者占 38.5%。 

三、最近一年內曾參與志願服務工作者以 40 至 64 歲者最多，而本身

有工作和無工作者之參與熱誠相當。 

國民在最近一年內曾參與志願服務工作的比例，與其年齡有密切

相關，以 40~49 歲者占 15.2%及 50~64 歲者占 15.4%為較高；其

餘不論就性別、教育程度及有無工作的曾參與志願服務工作比例

來觀察，均無顯著差異。(詳見表二) 

四、曾參與志願服務工作的國民，以參與「環保及社區服務」與

「社會福利服務」類別者最多，其比例分別占 33%與 32%。 

(一)九十一年國民參與志願服務活動類別，以曾參與「環保及社

區服務」與「社會福利服務」者最多，其比例分別占 32.6%

與 31.8%，其次是「教育服務」與「醫療衛生保健服務」，分



別占 15.9%與 12.0%。若與九十年比較，國民參與志願服務

活動類別前四項順序無差異；而曾參與「教育服務」及「交

通服務」的比例則各減少 11.1 及 3.0 個百分點，「社會福利

服務」及「消防及救難服務」則各增加 2.5 及 2.4 個百分點。

(詳見表三) 

(二)性別比較：男性與女性參與的志願服務活動類別互異。男性

以參與「環保及社區服務」的比例占 40.7%最多，其次是「社

會福利服務」(31.0%)，「消防及救難服務」(12.2%)再次；女

性則以參與「社會福利服務」(32.6%)最多，其次是「教育服

務」與「環保及社區服務」，分別占 23.1%及 22.9%。 

(三)年齡比較：20~29 歲及 30~39 歲者以參與「社會福利服務」

分占 44.8%及 30.8%最多，「環保及社區服務」分占 28.0%及

25.3%次之；40~49 歲、50~64 歲及 65 歲及以上者各組，皆

以參與「環保及社區服務」所占比例最多，分別為 38.5%、

34.7%及 32.3%，「社會福利服務」所占比例次之。 

(四)教育程度比較：國(初)中、小學及以下者以參與「環保及社

區服務」最多，其比例分占 43.5%、42.5%，「社會福利服務」

次之，分占 33.3%及 28.8%；高中(職)、專科及大學學歷者以

參與「社會福利服務」最多，分占 28.8%、34.1%及 38.1%，



「環保及社區服務」，分占 28.6%、25.4%及 30.2%次之；研究

所以上學歷者以參與「教育服務」(38.5%)最多，且在「諮詢

性或輔導性服務」(23.5%)與「研究服務」(16.9%)的參與顯

著高於其他教育程度者。 

(五)都市化程度比較：居住在都市者以參與「社會福利服務」

(32.7%)最多；而居住在城鎮與鄉村者則以參與「環保及社區

服務」最多，分別占 39.5%及 39.6%。 

(六)有無工作比較：不論有無工作其參與的志願服務活動類別均

以「環保及社區服務」(分占 33.6%及 31.3%)與「社會福利服

務」(分占 32.3%及 31.1%)較多，而在各類志願服務活動中，

除「消防及救難服務」以有工作者參與(占 11.5%)較多外，

其他類型的志願服務活動有工作者與無工作者間均無顯著

差異。(詳見表四) 

五、曾參與志願服務工作的國民，其參與滿意度高達 96%；僅參與「志

願服務活動之提昇」者之不滿意度 14%較高。 

(一)國民參與志願服務活動感到滿意者(包括很滿意 51.4%及還

算滿意 44.4%)高達 95.8%；不滿意度占 3.2%，無意見或很難

說占 0.9%。 

(二)參與志願服務活動感到滿意者(包括很滿意及還算滿意)，除



參與「志願服務活動之提昇」滿意度較低者外，其他參與的

志願服務活動滿意度均高達 95%或以上。(詳見表五) 

六、國民參與志願服務工作的途徑，以「由志工組織成員介紹」者占

40%最多，而由媒體或宣傳單得知者不及10%。 

國民參與志願服務活動的途徑，以「由志工組織成員介

紹」者占 40.4%最多，其次是「自己是組織成員」者，占

33.7%；其他參與途徑均在 9%或以下，另有 12.2%是「未透過任

何管道主動尋找參與」。(詳見表六) 

七、國民在最近一年內沒有參與志願服務工作的主要原因，以「沒時

間」占59%最多，「無法獲得活動資訊」占21%次之。 

(一)國民在最近一年內沒有參與志願服務工作的主要原因，以

「沒時間」占 58.7%最多，其次是「無法獲得活動資訊」，占

21.0%，身體不好占 7.2%，沒想過占 5.3%，其他原因所占比

例均在 5%或以下。 

(二)性別比較：男性與女性均以「沒時間」為沒有參與志願服務

工作的主要原因占最多，分別占 56.2%及 61.2%，惟女性比

例較男性高；其次為「無法獲得活動資訊」，其比例分別占

21.2%及 20.9%，男女性無甚差異。 

(三)年齡比較：30~39 歲、40~49 歲及 50~64 歲者均以「沒時間」



為沒有參與志願服務工作的主要原因占最多，其比例分別為

68.2%、71.5%及 64.8%；而 65 歲以上者則以「身體不好」

(37.1%)與「沒時間」(32.9%)占多數；20~29 歲者亦以「沒

時間」(47.2%)及「無法獲得活動資訊」(35.2%)占多數。(詳

見表七) 

八、最近一年內沒有參與志願服務工作者，有12%表示在未來一年願

意參與，以年紀愈輕者參與意願較高。 

(一)國民在最近一年內沒有參與志願服務工作者，有 11.6%表示

在未來一年願意參與，不願意參與者占 35.7%，而約有半數

(48.7%)的國民表示有時間就願意參與；另有 4.1%表示不知

道或拒答。 

(二)最近一年內沒有參與志願服務工作，而未來一年願意參與者，

就性別觀察，男性與女性並無明顯差異，各約有 12%；就年

齡觀察，以年紀愈輕者參與意願較高，如 20~29 歲者願意參

與比例達 17%，30~39 歲及 40 至 49 歲各有 12%願意參與。 

(三)願意參與者若以願意參與之時間分析，男女均以「不一定」

居多數，其比例分占 56%及 45%，「星期例假日」(各約占 35%

左右)居次；就年齡觀察，除 30~39 歲者以「星期例假日」

(占 47%)居多外，其他年齡層均以「不一定」居多數，另 20~29



歲者願意在寒暑假參與者達 13%，較其他年齡層多。(詳見表

八) 

九、結論與建議 

(一)有 79%的國民不知道政府已頒布「志願服務法」，而在最近一

年內曾參與過志願服務工作者的參與途徑係由媒體或宣傳

單而來的不及 10%。另國民在最近一年內沒有參與志願服務

工作的主要原因，有 21%是「無法獲得活動資訊」，顯示政府

的政策宣導與輔導工作明顯不足。 

(二)最近一年內未曾參與過志願服務，而未來一年願意參與者雖

達 12%，但已較去年調查減少一半，是否與社經環境變化有

關，或是參與管道不足，值得探討，惟年齡較輕者參與意願

較高，應設法加予輔導應用。 



表一 國民對「志願服務法」的瞭解情形 
單位：% 

 總計 完全知道 有些知道 不知道 

總 計 100.0 5.4 15.8 78.9 

性 別     
男 100.0 5.0 16.8 78.1 
女 100.0 5.7 14.7 79.6 

年 齡     
2 0 ~ 2 9 歲 100.0 2.9 11.3 85.8 
3 0 ~ 3 9 歲 100.0 4.7 12.9 82.4 
4 0 ~ 4 9 歲 100.0 7.4 19.9 72.6 
5 0 ~ 6 4 歲 100.0 7.5 20.9 71.7 
6 5 歲及以上 100.0 4.6 15.1 80.3 

教 育 程 度     
小 學 及 以 下 100.0 3.9 15.2 80.8 
國 ( 初 ) 中 100.0 5.3 19.7 75.0 
高 中 ( 職 ) 100.0 6.1 15.3 78.5 
專 科 100.0 4.6 17.0 78.3 

大 學 100.0 6.9 12.5 80.6 

研究所及以上 100.0 2.3 18.6 79.1 

表二 國民在最近一年內參與志願服務情形 

單位：% 

 總計 

有參與志願服務者按每一週參與時數分 
沒有

參與

過 
計 

未滿
1小

時 

1~未滿

2 小時

2~未滿

4 小時

4~未滿

8 小時

8 小時

以上 

偶爾

參與 

總 計 100.0 11.6 0.2 1.6 1.4 0.9 1.1 6.5 88.4
性 別          

男 100.0 12.5 0.1 1.7 1.4 0.8 1.4 7.0 87.5
女 100.0 10.7 0.2 1.4 1.4 1.0 0.7 6.0 89.3

年 齡          
20~29 歲 100.0 8.6 0.0 1.4 0.5 0.4 0.4 6.0 91.4
30~39 歲 100.0 9.1 0.2 0.9 0.9 1.0 0.6 5.4 90.9
40~49 歲 100.0 15.2 0.1 2.7 2.2 1.0 1.4 7.8 84.8
50~64 歲 100.0 15.4 0.2 1.3 1.8 1.4 1.5 9.1 84.6

65 歲及以上 100.0 10.5 0.4 1.6 2.0 0.8 2.1 3.5 89.5
教 育 程 度          
小學及以下 100.0 10.4 0.0 1.9 1.2 0.8 0.6 5.9 89.6
國(初)中 100.0 11.8 0.2 1.6 2.1 0.7 0.8 6.4 88.2
高中(職) 100.0 11.1 0.3 1.6 1.5 1.2 1.7 4.9 88.9
專科 100.0 11.2 0.3 1.3 0.5 0.7 0.5 7.9 88.8
大學 100.0 14.7 0.0 1.6 1.7 1.1 1.3 8.9 85.3

研究所及以上 100.0 10.0 0.0 0.4 2.7 0.0 0.8 6.1 90.0
有 無 工 作          

有工作 100.0 11.2 0.1 1.5 1.3 0.8 1.1 6.3 88.8
無工作 100.0 12.3 0.3 1.6 1.6 1.0 1.0 6.7 87.7



表三 最近一年內有參與志願服務之國民參加志願服務活動類別比

較 

單位:% 

項目別 91 年(A) 90 年(B) 比較增減(C=A-
B) 

環保及社區服務 32.6 33.4 - 0.8 

社會福利服務 31.8 29.3   2.5 

教育服務 15.9 27.0 -11.1 

醫療衛生保健服務 12.0 12.8 - 0.8 

消防及救難服務  7.4  5.0   2.4 

文化休閒體育服務  5.4  7.1 - 1.7 

交通服務  2.5  5.5 - 3.0 

諮詢性或輔導性服務  2.3  4.4 - 2.1 

志願服務活動之提昇  2.1  2.2 - 0.1 

志工人力之開發  1.1  2.7 - 1.6 

聯合活動之發展  0.8  1.5 - 0.7 

研究服務  0.4  0.0   0.4 

科學服務  0.3  0.2   0.1 

其他  2.6  0.3   0.3 



表四 最近一年內有參與志願服務之國民參加志願服務活動類別 

單位：% 

 
環保及 

社區服務 

社會福

利服務

教育 

服務 

醫療衛生

保健服務

消防及 

救難服務

文化休閒

體育服務 

交通

服務

總 計 32.6 31.8 15.9 12.0 7.4 5.4 2.5 

性 別        

男 40.7 31.0 10.0 8.8 12.2 2.5 3.9 

女 22.9 32.6 23.1 15.9 1.5 9.0 0.9 

年 齡        

20~29 歲 28.0 44.8 10.9 11.6 4.8 5.5 1.7 

30~39 歲 25.3 30.8 24.6 8.7 9.3 8.4 3.9 

40~49 歲 38.5 25.5 22.4 11.1 8.9 5.4 4.6 

50~64 歲 34.7 31.1 9.7 12.3 9.2 4.0 0.7 

65 歲及以上 32.3 30.3 5.9 19.9 0.3 3.8 ─ 

教 育 程 度        

小學及以下 42.5 28.8 4.1 12.8 5.3 1.5 4.0 

國(初)中 43.5 33.3 11.7 14.4 12.5 1.1 1.9 

高中(職) 28.6 28.8 18.4 9.7 11.8 8.0 4.9 

專科 25.4 34.1 17.2 17.3 4.6 3.6 0.6 

大學 30.2 38.1 22.1 10.1 2.5 9.1 ─ 

研究所及以上 16.7 6.1 38.5 ─ ─ 8.8 ─ 

都市化程度        

都市 27.9 32.7 17.4 12.8 6.8 5.8 1.7 

城鎮 39.5 34.2 16.3 5.6 9.2 4.3 2.1 

鄉村 39.6 28.5 12.6 13.6 7.8 5.3 4.6 

有 無 工 作        

有工作 33.6 32.3 14.9 9.9 11.5 5.8 3.9 

無工作 31.3 31.1 17.3 14.7 2.0 5.0 0.8 

註：本表項目為複選，故百分比合計大於 100%。 



表四 最近一年內有參與志願服務之國民參加志願服務活動類別(續) 

    單位：% 

 
諮詢性或 

輔導性服務 

志願服務 

活動之提昇

志工人力

之開發 

聯合活動

之發展 

研究

服務 

科學

服務 
其他

總 計 2.3 2.1 1.1 0.8 0.4 0.3 2.6

性 別        

男 1.6 2.0 1.3 0.9 0.8 0.6 2.2

女 3.2 2.3 1.0 0.6 ─ ─ 3.2

年 齡        

20~29 歲 ─ 4.4 1.6 1.6 0.7 1.7 1.1

30~39 歲 1.1 3.2 0.5 ─ ─ ─ 1.6

40~49 歲 4.0 ─ 0.2 0.3 ─ ─ 3.7

50~64 歲 2.2 1.3 3.0 1.8 1.4 ─ 2.7

65 歲及以上 4.0 4.0 ─ ─ ─ ─ 4.0

教 育 程 度        

小學及以下 1.7 2.5 1.2 ─ ─ ─ 4.6

國(初)中 ─ 2.5 ─ 2.5 ─ ─ 0.7

高中(職) 3.6 0.9 1.1 ─ ─ ─ 3.2

專科 1.6 1.9 1.9 2.4 ─ ─ 0.6

大學 1.1 3.8 1.4 ─ 0.6 1.4 3.0

研究所及以上 23.5 ─ ─ 4.6 16.9 ─ 3.6

都市化程度        

都市 3.5 2.5 1.9 1.4 0.7 ─ 4.0

城鎮 ─ ─ ─ ─ ─ ─ 1.9

鄉村 1.0 2.4 ─ ─ ─ 1.1 ─ 

有 無 工 作        

有工作 2.7 1.1 1.5 0.9 ─ 0.5 2.0

無工作 1.9 3.5 0.7 0.7 1.0 ─ 3.4



表五 最近一年內曾參與志願服務之國民參加志願服務活動滿意情

形 
單位：% 

項    目    別 總計 

滿意 不滿意 
無意見

很難說總計 很滿意
還算

滿意
總計

不太

滿意

很不 

滿意 

總 計 100.0 95.8 51.4 44.4 3.2 2.9 0.3 0.9 

社 會 福 利 服 務 100.0 96.5 63.1 33.4 3.6 2.5 1.1 ─ 

環 保 及 社 區 服 務 100.0 95.2 45.7 49.5 3.3 3.3 ─ 1.4 

教 育 服 務 100.0 94.5 40.5 54.0 3.5 3.5 ─ 2.0 

醫療衛生保健服務 100.0 97.6 52.9 44.7 2.3 2.3 ─ ─ 

文化休閒體育服務 100.0 100.0 48.5 51.5 ─ ─ ─ ─ 

諮詢性或輔導性服務 100.0 100.0 68.1 31.9 ─ ─ ─ ─ 

消 防 及 救 難 服 務 100.0 100.0 42.6 57.4 ─ ─ ─ ─ 

交 通 服 務 100.0 100.0 39.6 60.4 ─ ─ ─ ─ 

科 學 服 務 100.0 100.0 100.0 ─ ─ ─ ─ ─ 

研 究 服 務 100.0 100.0 26.2 73.8 ─ ─ ─ ─ 

志 工 人 力 之 開 發 100.0 100.0 56.3 43.7 ─ ─ ─ ─ 

聯 合 活 動 之 發 展 100.0 100.0 51.5 48.5 ─ ─ ─ ─ 

志願服務活動之提昇 100.0 85.7 52.6 33.1 14.3 14.3 ─ ─ 

其 他 100.0 100.0 71.1 28.9 ─ ─ ─ ─ 

表六 最近一年內有參與志願服務之國民參加志願服務活動的途徑 
項     目     別 百分比 

由組織內成員介紹 40.4 

自己是組織成員 33.7 

由非組織內成員之親友介紹 9.3 

從宣傳單或海報獲知 6.8 

從媒體宣傳得知(如電視、廣播) 2.8 

從電腦網路得知 0.3 

其他 2.6 

未透過任何管道主動尋找參與 12.2 

註：本表項目為可複選。 



表七 最近一年內沒有參與志願服務工作的主要原因 

單位：% 

  總計 沒時間
無法獲得

活動資訊
身體不好 沒想過 沒興趣 

總 計 100.0 58.7 21.0 7.2 5.3 4.8 

性 別       
男 100.0 56.2 21.2 6.8 5.7 6.5 
女 100.0 61.2 20.9 7.6 5.0 3.0 

年 齡       
2 0 ~ 2 9 歲 100.0 47.2 35.2 0.3 9.5 4.8 
3 0 ~ 3 9 歲 100.0 68.2 20.9 1.1 4.0 3.3 
4 0 ~ 4 9 歲 100.0 71.5 16.5 2.0 3.9 4.5 
5 0 ~ 6 4 歲 100.0 64.8 14.3 10.2 3.6 5.4 
65 歲及以上 100.0 32.9 10.3 37.1 4.5 7.3 

 沒有同伴 無適當活動地點
無法滿足

理想 

無法增

長見聞 
其他 

總 計 1.3 0.7 0.2 0.1 0.8 

性 別      
男 1.1 0.9 0.3 0.1 1.3 
女 1.5 0.4 0.1 0.1 0.3 

年 齡      
2 0 ~ 2 9 歲 1.4 0.5 0.3 0.2 0.6 
3 0 ~ 3 9 歲 1.6 0.6 0.0 0.1 0.2 
4 0 ~ 4 9 歲 0.6 0.2 0.5 0.1 0.3 
5 0 ~ 6 4 歲 0.8 0.4 0.0 0.0 0.4 
65 歲及以上 2.0 2.4 0.0 0.0 3.6 

 



表八 最近一年內未參與志願服務之國民未來一年參與志願服務工

作意願及時間 
單位：% 

 總計 

願意參與 不願

意參

與 

有時

間就

願意 

不知

道或

拒答 計 

星期例

假日

非星期

例假日

寒暑

假

不一

定 

總 計 100.0 11.6 4.1 0.9 0.8 5.8 35.7 48.7 4.1 

性 別         

男 100.0 11.2 4.1 0.4 0.5 6.3 37.0 47.9 3.9 

女 100.0 12.0 4.1 1.4 1.1 5.4 34.3 49.5 4.2 

年 齡         

20~29 歲 100.0 17.0 6.3 0.8 2.2 7.6 26.7 51.6 4.7 

30~39 歲 100.0 11.5 5.4 1.1 0.5 4.5 31.2 53.7 3.6 

40~49 歲 100.0 12.1 4.0 1.6 0.3 6.1 34.0 51.4 2.5 

50~64 歲 100.0 7.9 1.9 0.4 0.3 5.3 39.6 49.0 3.6 

65 歲及以

上 
100.0 5.4 0.0 0.4 0.0 5.0 59.1 28.6 6.9 

 


